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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人：华润(广东)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编号：PUR202512020011
采购项目名称：华润（广东）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广西地区产品委托贮存运输服务项目
采购内容和范围：供应商应为采购人所委托的医疗器械产品或医用物资提供收货、验收、贮存、在库检查、盘点、出库复核、打包、发货与运输等具体操作和关联服务，以及协助采购人进行退货、报损销毁、召回等其他工作，并确保双方全流程信息数据实时交互，所有服务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及双方合同约定。
项目期为3年。
服务地点位于广西。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 资格要求: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
2. 资质要求: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合法资质、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单位。
2.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近两年内没有与骗取合同有关的犯罪或严重违法行为所引起的诉讼和仲裁；近两年不曾在合同中严重违约或被逐；财产未被接管或冻结，企业未处于禁止或取消应答状态。
3.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经营范围需包含贮存、配送服务。
4.具备完善的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其有效运行。
5.具备专门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能满足物流作业全过程和质量控制等有关要求，并能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时同步电子数据的服务。
3. 业绩要求:供应商应当自 2025 年1月1日至报价截止日具有至少 8个同类项目业绩（合同金额10万元/年以上）。
4. 信誉要求:供应商含联合体投标的成员单位）不属于在“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中查明的失信被执行人
5. 禁止项:1.供应商不得为华润集团的黑名单供应商（以华润守正电子招标平台公布的华润集团黑名单为准）。供应商不得与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供应商黑名单中的供应商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况；
2.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与本项目其他供应商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
（2）与本项目其他供应商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3）为华润系单位的黑名单供应商（以华润守正电子招标平台公布的华润系单位黑名单为准）。
（4）与华润医药商业集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供应商黑名单中的供应商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况。
（5）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以下严重不良情形：
①被本项目所在地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依法暂停、取消投标或禁止参加采购活动的。
②处于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营业执照、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吊销资质证书状态。
③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情形的。
④根据公司供应商管理要求，被禁止参与活动且处于有效期内的。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采购活动。
6. 其他要求:1.团队要求：具有从事质量管理、验收、养护、储存、运输、信息系统维护等岗位的工作人员，并熟悉医疗器械监管法规和相关医疗器械知识，掌握相应专业技术，符合岗位技能要求；配备的人员应具备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满足受托储存、配送业务的质量验收和养护工作的需要；业内有良好的口碑。
2.具有“二报告一协议”即电气消防检测报告、建筑物消防设施检测报告，并与采购方签订安全协议。供应商在本次响应文件中若无法提供，需提交满足此资质保证书，并在签订合同后一个月内需提供“电气消防检测报告”和“建筑物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给到采购方。
三、采购文件的获取
采购文件在华润守正采购交易平台发布，不再另行线下提供纸质采购文件，凡有意参与者请自行登录守正平台查看和下载采购文件。
四、响应文件的提交
响应文件提交/报价截止时间： 2025-12-15 17:00:00 （北京时间，若有变化另行通知）。
响应文件提交/报价方式：在响应文件提交/报价截止时间前，通过华润守正采购交易平台提交电子响应文件或报价，逾期提交将被拒收。
五、采购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瑾
电话：13924100990
邮箱：linjin25@crpcq.com
六、采购明细
	行号
	采购内容
	需求数量
	单位
	补充说明

	1
	华润(广东)医学检验有限公司广西地区产品委托贮存、运输服务项目
	1
	项目
	仓储服务费、配送费税率为6%,运输费税率为9%。


七、答疑澄清、通知
答疑澄清、通知等文件一经在华润守正采购交易平台发布，视为已发放给相应供应商（发放时间即为发出时间），请随时关注华润守正采购交易平台发布的相关信息，并及时查阅和处理。
八、服务费交纳
本项目向成交人收取服务费,供应商收到预成交通知书和服务费交款通知书10日内,向平台运营方(华润守正招标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经确认无误后由采购人发送成交通知书。平台运营方在收到服务费后向成交人开具服务费发票。
收费标准：项目总成交金额＜50万元的采购项目，免收服务费。项目总成交金额≥50万元的采购项目，按成交金额的0.15%向成交人收取（金额四舍五入，精确到分）。单项目总收费封顶100000元。其他说明：（1）总价采购，收费基数为成交金额；单价、费率采购，收费基数为预算金额。（2）单项目存在多个成交人情形的，按总成交金额计算收费总额，各成交人按成交比例分摊；项目总成交金额50万以上，但单个成交人成交金额少于50万仍按比例收取服务费。
退款说明：成交通知书发布后,平台提供相关服务已完成,成交人已交纳服务费不予退还。
多成交人服务费收取示例：
以某项目总成交金额100万为例,A、B、C多成交人情形,总服务费为0.15万,
供应商A成交金额为50万,A服务费为0.075万;
供应商B成交金额为30万,B服务费为0.045万;
供应商C成交金额为20万,C服务费为0.03万。
九、其它事项
1.本公告在华润守正采购交易平台(https://www.szecp.com.cn/)上公开发布。
2.本项目采购通过守正平台线上进行，供应商需注册华润守正采购交易平台，通过平台进行响应文件的递交或报价，具体操作步骤可查阅网站首页帮助中心的操作手册，也可以联系守正客服。
3.如对采购项目有异议，请登录华润守正采购交易平台,通过异议菜单提出。
2025年12月09日
报价网址：https://szecp.crc.com.cn/TPBidder/memberLogin?type=1
